
 

立法會：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於立法會發言（只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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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今日（十二月十三日）在立法會
休會辯論清拆天星碼頭及鐘樓的發言全文：（只有中文） 
 
主席女士: 
 
我很多謝議員今日踴躍發言。在這裏就一個本來議程沒有預備的一個議
案，就現時最新的發展，發表你們的意見，以及我在這裏可以有機會作
出回應。 
   
首先，我要交代一下議員剛才問我的問題。有兩位議員提到，為何他們今
早和我開會時，我承諾會在兩個小時後就他們的提議作出回覆，而我並未
能履行有關承諾呢？我想在這裏澄清，在我和有關議員們今早的會議結束
前，我說我會對議員的提議作出回覆，並將有關回覆通知李永達議員，以
便轉達。大家都明白，我不可能逐一打電話通知議員，而我亦未能在這個
臨時加入的議案進行辯論前到來（就此我已向主席解釋過原因），但最終
我是打了電話給李永達議員，交代了事件。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要澄清的，是我們就搬遷和清拆天星碼頭一事上，是有諮詢的，不
是假諮詢。當然不同議員有不同演繹，但亦有議員替我們講一些公道說
話，就是我們當時是有諮詢的。我也接受時移勢易，情況有變，但大家要
記住當時我們完成諮詢後，便要作出決定。我在不同場合說過很多次，搬
遷天星碼頭不是一個單一的工程，而是整個中環填海工程的一部分，每項
工程是一環扣一環，是有連續性的。一九八○年代香港政府為了解決交通
問題，便展開了整體的規劃，包括東區走廊，林士街天橋等等。我想在座
各位都記得很清楚，當時英皇道的交通如何擠塞的，我們如何期望早些有
東區走廊，不過填海工程，以及這種工程是花時間做，所以要分開幾段時
間做，年期是很長的，十幾二十年做，我們現時說的就是中間的一段，中
間這一段多災多難，經過填海又擱下一段時間，經過法律程序，法律程序
之後，我們又重新整頓，再次將工程上馬。所以我們不可以忽略這些歷史
上因素，不可以說我們當時做的諮詢，沒有考慮這連貫性的問題。而且我
在不同的場合都說過，我們不可以單一看路上面P2的那一條路，P2的那一
條路很多人說你可建在這裏，可建在那裏，當然你有不同的考慮，但其他
的他們沒有看，這樣事我都解釋過很多次，在此不贅。總之，我們做諮詢
是有誠意的，而且我們要明白，政府有很多決定是一刀切的，不可以像挑
選東西購物般，這樣東西要這個組合，中間那樣要另外一個組合，後面要
另一個組合。譬如你買一件東西，中間和尾部的組合是不同的。有些東西
我們是有取捨的，我們在取捨的時候要考慮對不同的人，對不同的持分
者，有不同的考慮。政府在這方面當然盡量持平，正如剛才有議員說過，
一定要看平衡點放在那裏。所以政府不是那麼輕易決定做這些，不做那
些，我們是要考慮很多因素的。所以在這裏，我想大家對於我們的說法，
都不是會說很反對的。其實現時的焦點在那裏呢，其實大家在不同的場合
都說，我們大家都知道，包括政府在內，市民的訴求是甚麼，我們都是盡
量回應市民的訴求，但我們所採取的方案，是有些少不同，這是程度的問
題，當然是因為受到我剛才所說的不同因素影響。現時歸納起來，其實有
兩個方案，一個就是好像有些議員，不是所有議員，說要原址保留。另一
個是接受我們提出的方案，就是把這個鐘樓如何可以在其他地方重建。政
府已解釋了很多次，因為有很多技術和其他的問題，所以不可以在這裏原
址保留。而第二個方案，我們在不同場合與議員是有共識的，這方面我們
是準備這樣做。我們也說過，規劃署正進行這方面的工作，而我們現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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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持分者開始對話，看一看在我們將來的填海區這麼大幅的土地上，有那
處地方可以考慮給我們把它重置。而為了準備這次重置，我們做了前期準
備工作，包括我們用激光等最新技術，把現時鐘樓的大小尺寸等各方面的
重要資料保存下來，然後，將來我們可以按照這個方式，同樣方式來重
建。 
 
說到這裏，我也想回應余若薇議員所提出的第二個問題，就是對那個鐘我
們會不會有所破壞。其實，或者各位都可以看到，那個鐘面在昨天已經被
除下，拆卸這個鐘，是因為這個鐘本身的組件並不是政府擅自移走的，這
是天星小輪公司的財物，由他們拆卸，他們會運走，將來放在新碼頭向公
眾展覽。或者，他們有另一個提議，若果不是這樣的話，或者把它放在政
府其中一個博物館讓人參觀。這些其他可能性，我們會看一看如何去做。 
 
至於保存集體記憶這個問題，我們會盡量找方法去研究如何保存這些集體
記憶。究竟我們現時的方案是否最完善的呢？我想有很多細節當然有考慮
的餘地。但今早有建議要把鐘樓在原址保留，這是不可行的。其實有幾樣
很簡單、很基本的原因，我想現在要提出來讓大家知道。第一，這個鐘樓
本身不是在陸地上，是在海上的；而且鐘樓本身並不是由直達海底的支柱
豎的，鐘樓是建在現時的平台上，所以如果拆了平台，鐘樓就會倒下
來。如果要把鐘樓保留下來，就要把鐘樓下面的平台想方法去堅固它、穩
定它。有議員說把這個穩定下來然後搬遷，外國有這方面的科技，但可以
搬去何處呢？在中環沒有地方可以給你搬去的。今早又有議員提出可以搬
去西九等地方。問題是，你如何把它搬上躉船？這些問題我今早提出來，
下午開會時，我與同事就這些比較技術上的考慮問過清楚，得到的結論
就是如果說可以做得到的話，其實就是誤導，我們自己也不可以說這些是
真正在現時有限的情況下，有限的時間下我們可以做得到的。 
 
今日我想透過會議廳的發言向市民發出訊息，其實我們與所有市民一樣珍
惜保存文物。我們要明白，剛才有些議員發言說，政府沒有保存過任何文
物建築。我想這是不公道的說法。剛好這個星期，就在數天前，我們的
「甘棠第」就是一項保存，我們在新界有許多書室等也是另類的保存，其
他有許多也有相類似的例子，我們有法定的程序，有各種不同的準則讓我
們依去做，所以不要說我們香港不會保留任何文物；而且，我們不會忽
視歷史的重要性。關於天星鐘樓這個問題，剛才已有議員說過了，五十年
左右，究竟是不是（文物）？這要留給專家去看了，專家上次看過後，當
時他們的決定，認為未必是（文物），當然啦，現時的主席說，有機會或
者可以再考慮過，這就是見仁見智的問題，但不可以說我們沒有考慮。 
 
主席，我透過這個會議再次說明政府在這方面的立場，我們完全明白、接
受社會人士對於舊天星碼頭作為集體回憶的訴求。我們過去一直以來均與
議員在這個會議廳裏經過不同的會議程序就這個問題有過充分討論及意見
交流，而且我們也有一個方案，雖然這個方案不是所有議員都贊同，但這
是我們經過同議員大家商討之後得出的其中一個方案。政府方面，我剛才
已解釋過，我們決定用這個方案來對於這個訴求來作出正面和積極的回
應。 
 
我們會繼續與不同的持分者在將來填海的土地上找尋一個適當的地點，考
慮不同的方案來重建天星鐘樓。當然，說到與市民溝通、接觸，我總不能
與每一位市民直接對話，而各位議員其實是市民的代表，很多時候在本會
議廳你們都是代表市民說話，我也希望你們積極發揮你們作為橋樑的作
用，是雙向的橋樑，你們是代表市民向我們進言。 
 
多謝主席。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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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年１２月１３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２３時０７分 

第 3 頁，共 3 頁立法會：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於立法會發言（只有中文）

2006/12/15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612/13/P200612130316_print.htm


